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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19769.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关于开展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作的意见(劳社部发[2006]32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总工会、企业

联合会/企业家协会： 为进一步开展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工

作，充分发挥集体合同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促进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开展区域性行业

性集体协商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

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增多，这些企业大多规模较小，职工流动

性较大，工会力量薄弱，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

生，劳动关系矛盾相对突出。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证明，在

非公有制小企业或同行业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展区域性行

业性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工作，对维护职工和企业双方的

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营造有利于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区域和行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维

护社会稳定，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

商的范围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是指区域内的工会组织或行

业工会组织与企业代表或企业代表组织，就劳动报酬、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开展集

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为。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一般在

小型企业或同行业企业比较集中的乡镇、街道、社区和工业

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展。在行业



特点明显的区域要重点推行行业性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工作

，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县（区）一级开展行

业性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三、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代

表的产生方式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代表应按照规范程序产

生。职工一方的协商代表由区域内的工会组织或行业工会组

织选派，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担任。企业一方的协商代表由

区域内的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或其他企业组织、行业协会

选派，也可以由上级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组织区域内的企

业主经民主推选或授权委托等方式产生，首席代表由企业方

代表民主推选产生。 集体协商双方的代表人数应当对等，一

般每方3－10人。双方首席代表可以书面委托专家、学者、律

师等专业人员作为本方的协商代表，但委托人数不得超过本

方代表的三分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